
贵州省标准化协会文件
黔标协通〔2025〕71号

关于《美丽乡村文化标识系统 通用规范 第 1
部分：总则》《山地丘陵区低效园地改耕地土

壤改良技术规范》两项团体标准立项公示的

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贵州省标准化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

贵州省标准化协会近期已组织专家对《美丽乡村文化标识系统

通用规范 第 1 部分：总则》《山地丘陵区低效园地改耕地土

壤改良技术规范》两项团体标准开展立项评审。经评审，两项

团体标准均符合立项条件，现正式批准立项。如有单位或个人

对上述两项标准项目存在异议，请在公示之日起 15日内以书面

（需加盖单位公章）、邮件（需实名并附联系方式）等形式向

我会秘书处反馈，逾期未反馈的，视为无异议。

联 系 人：李老师

联系电话：186850526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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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邮箱：GZAS1981@163.com

附表 团体标准项目基本信息

序号 标准名称 制定/修订 标准主导单位

1
《美丽乡村文化标识系统

通用规范 第 1 部分：总则》
制定 贵州省标识行业协会

2
《山地丘陵区低效园地改耕

地土壤改良技术规范》
制定

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

有限公司

贵州省标准化协会

2025年12月9日


